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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
沙田警務處
	開會詞
    主席宣布會議開始，並歡迎各與會者，特別是下列人士，出席/列席本委員會二零零二年度第五次會議：
i) 暫代李永強先生出席是次會議的沙田警民關係主任吳德成先生;

ii)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沙田區康樂事務經理歐競青先生;

iii) 建築署物業事務經理周偉誠先生;

iv) 沙田地政處高級地政主任范養齡先生;及
v) 沙田體育會代表黃子健先生。
2.  委員會通過張瑞鋒先生的請假申請。
I. 通過二零零二年九月五日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CSCD 4/2002已於較早前寄出)

3.  會議紀錄經下列修訂後，獲委員會通過:

會議紀錄第58段第1行 :

「蔡亞仲先生、林康華先生、袁貴才先生及陳榮新先生申報他們是沙田節日燈飾統籌委員會的委員。」
修訂為
「蔡亞仲先生、林康華先生、袁貴才先生及陳業文先生申報他們是沙田節日燈飾統籌委員會的委員。」
II.  提交予委員會的文書
4.  委員知悉下列文書內容 :
(a) 政府部門就上次會議所議事項而提交的資料及回覆                                      
 (文書CSCD 67/2002)

(b)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報告
    (文書CSCD 60/2002)

(c) 沙田文藝協會工作進度報告
  (文書CSCD 61/2002)

(d) 沙田體育會工作進度報告
    (文書CSCD 62/2002)

(e) 二零零二/二零零三年度委員會轄下各開支科的財政狀況及活動進度                                       (文書CSCD 70/2002)

III. 楊倩紅議員就沙角及乙明之間行人徑避雨亭的改善工程問題提出討論                   
 (文書CSCD 59/2002)

5.  楊倩紅女士表示，她曾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份的會議上，要求改建沙角及乙明之間行人徑的避雨亭。當時，有關的政府部門已答應進行改建，惟工程至今仍未展開，因此她提出討論，要求有關政府部門作出回應。此外，由於受馬鞍山鐵路工程影響，沙角、乙明及博康內部分康樂設施，如球場需要暫時封閉。因此她建議於上述地點增設康體設施，例如卵石按摩徑，令該處除作行人徑外，亦可供居民進行適量的康體活動。
6.  建築署物業事務經理周偉誠先生表示，有關的改善工程分兩部分進行。首先，該署已開始在上址的種植範圍加建圍欄，並預計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中旬完工。至於避雨亭方面，由於早前需要進行改善亭內照明裝置的可行性研究，以致工程的進度受到阻延。但該署已把工程的設計圖呈交有關政府部門批核，如設計落實，工程可望於三至四星期內展開。
7.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沙田區康樂事務經理歐競青先生表示，該署會跟進於上址增設康體設施的建議。
8.  香港警務處沙田警民關係主任吳德成先生表示，警方將會派遣沙田警區特別職務隊及巡邏人員在有關地點加強巡查，以改善該處的治安。
9.  楊倩紅女士提出下列動議:

「位於沙角與乙明之間的石頭公園行人徑，因長期缺乏管理，及被雜亂樹木和過多的石頭遮蔽，導致閒雜人等在該處聚集，進行非法賭博及其他非法活動，影響途人。沙田區議會文化、體育及社區發展委員會促請政府專責部門加強該處的管理，清除石頭及雜亂的樹木，以及廣植灌木和花卉，從而改善治安、美化環境。另一方面，附近屋及屋苑人口接近三萬，文康設施卻並不足夠，故應增設能提供輕量運動的康體設施，例如卵石按摩徑，令該處除作行人徑外，亦為輕鬆運動的好去處。」
10. 上述動議獲陳國添先生和議。
11. 委員會一致通過上文載於第9段的動議。
   (歐競青先生、周偉誠先生及范養齡先生於此時離席。)

IV.「地區藝術團體的演藝場地贊助申請」諮詢文件
    (文書CSCD 65/2002)

1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文化事務高級經理(新界東)梁志昌先生簡介文書內容。
13. 委員會一致通過支持載於附錄，康文署對本區地區藝術團體申請贊助演藝場地的建議。
V.  「地區足球隊-丙組聯賽」撥款申請
(文書CSCD 71/2002)

14. 黃國雄先生詢問，由沙田體育會(體育會)籌組的沙田地區足球隊(足球隊)的球員將如何選拔；而沙田區議員是否可以推薦有潛質的運動員加入足球隊。其次，他認為撥款申請內的教練費用合理，但關注所僱用的教練是否合乎資格。此外，他詢問為何有註冊球員30名，但體育會卻只預備球衣25件。
15. 體育會代表黃子健先生回應說，體育會現正為球員進行註冊，假如議員欲推薦合適的運動員加入球隊，可與體育會聯絡。至於教練費方面，體育會是根據足球總會(足總)所訂的教練費準則制定的，並會聘請合資格的人士出任教練一職。有關球衣方面，由於足總最多准許每隊參賽球隊註冊30名球員，因此體育會將揀選30名運動員加入球隊，並為他們進行註冊。但由於每場比賽只需11名球員上陣，因此體育會預算購買25套球衣，每名比賽球員2套，共22套，另外3套為後備球衣。
16. 黃國雄先生詢問，足總舉辦的地區足球隊丙組聯賽是以一年還是長期的方式進行。
17. 李錦明先生表示，足球運動有一定的危險性，他關注足球隊的保險問題。他詢問，假如球員受傷，他們會否受到保障。
18. 黃子健先生回應說，體育會會為足球隊的教練及球員購買保險，為他們提供保障。
19. 梁國顯先生詢問，撥款申請中有關為教練及球員提供便餐一項是否合乎區議會的財務準則。
20. 主席表示，有關便餐一項的撥款申請合乎區議會財務準則第六條的規定。
21. 李錦明先生詢問，一旦有球員受傷，將由沙田區議會還是體育會承擔責任。
22. 體育會副主席劉根雄先生表示，體育會每年會為所有參與其下活動的教練及參加者購買保險。因此，足球隊的教練和球員均會受到保障。
23. 崔康常博士認為體育會應簡介整個計劃的詳情，例如招募球員的方法、教練的資歷等，以便外界進行監察。
24. 主席申報他本人是沙田足球會會長。他建議成立沙田地區足球隊執行委員會，並邀請有興趣的區議員加入該會，以便對足球隊進行監察。
(楊祥利先生於此時離席。)

25. 韋國洪太平紳士表示，是次籌組足球隊的目的是為本區青少年提供參與足球運動的機會，因此委員如對足球隊的籌組或球員招募方面有任何意見，可向體育會反映。他認為勝負在比賽中並不是最重要，足球隊的紀律和操守才是必須注重的問題。
26. 李漢城太平紳士表示支持足球運動，但對以下問題表示關注。首先，是次代表沙田區參與地區足球隊丙組聯賽的足球隊由沙田區議會撥款資助、體育會籌組，他詢問將來足球隊的代表將以沙田區議會還是體育會的身份出席足總的會議。其次，他關注足球隊的管理模式、制度及選拔球員的方式。最後，他表示體育會所申請的撥款並不足夠維持一隊丙組足球隊的開支，他詢問足球隊日後將如何應付有關開支。
(彭長緯先生於此時離席。)

27. 韋國洪太平紳士回應說，根據足總現時的架構模式，球隊並不需派代表出席該會的會議。此外，他認為參與是次地區足球隊丙組聯賽的最大目的，是鼓勵青少年參與運動及增加他們對地區的歸屬感。他認為委員可向體育會提出意見，使代表本區的足球隊有更好的成績及發展。
28. 梁志偉先生認為現在籌組足球隊參加十一月份的比賽過於倉促。他建議明年才參加比賽，現在則進行球員選拔及培訓；或舉行沙田區內比賽，由勝出者代表沙田區參加比賽。
29. 主席補充，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體育會每年會舉辦沙田區足球賽，並邀請各參賽球隊的精英球員加入體育會的足球隊，由資深的教練培訓，代表該會參加不同賽事。  

30. 黃戊娣女士認為委員會既已通過由體育會負責籌組足球隊，委員應就撥款申請內容作出具體討論及表決。
31. 何秀武先生申報他本人為體育會董事。他表示，考慮授權體育會負責籌組足球隊是基於沙田區議會缺乏培訓及管理足球隊的經驗，加上體育會本身早已組織了一隊足球隊，該足球隊平時由合資格的教練培訓，並有實際的出賽經驗。他認為由於時間緊迫，故本年度應先由體育會負責籌組球隊，有興趣的委員可加入執委會，以監察足球隊的運作及管理，待下年度再檢討如何挑選代表參加足總的地區足球隊丙組聯賽。
32. 黃國雄先生表示，由於體育會的足球隊早已成立，有固定的班底，因此他個人十分關注球員的選拔及招募方式，希望委員可向體育會推薦合適的運動員，以免抹殺其他有潛質的運動員加入足球隊的機會。此外，由於足球隊代表沙田區出賽，因此教練的質素十分重要。
33. 梁永雄先生詢問，假如今年不參加比賽，明年是否可以再報名參加。他認為需有充足的時間籌備和部署，足球隊才能於比賽中取得佳績。此外，他建議公開招募球員，以增加足球隊的透明度。
34.  曹宏威博士支持參與是次比賽，認為參與及籌備比賽的過程能推動運動文化。
35. 李漢城太平紳士並不反對參與是項比賽，但認為授權體育會籌組足球隊前，委員應有機會就有關建議充分討論，發表意見，使足球隊有更好的準備及發展。
36. 主席補充，由於需趕及參加十一月展開的比賽，因此事前未能就有關事項提出討論。但他會將委員所提出的意見向體育會反映，並要求該會作出跟進。
(黃戊娣女士於此時離席。)

37. 韋國洪太平紳士補充，他已向體育會反映，要求代表沙田區參加足總地區足球隊丙組聯賽的球員，必須於沙田區居住或就讀。
38. 主席林康華先生申報他本人為沙田足球會會長。韋國洪太平紳士、陳國添先生、程張迎先生、何秀武先生、陳棣釗先生、鍾日榮先生及劉根雄先生申報他們為體育會董事。主席建議上述人士就此項撥款申請沒有表決權。委員對主席的建議並無異議。
39. 經討論後，委員會以22票贊成、1票棄權，通過沙田體育會提交的「地區足球隊-丙組聯賽」撥款申請。由於開支科6(康樂及體育)沒有餘款，因此需經財務及常務委員會批准，以撥款流用方式，從區議會儲備中調撥72,900元至開支科6，以供使用。
VI. 新成立互助委員會/業主立案法團撥款申請
(文書CSCD 58/2002)

40. 程張迎先生建議秘書通知愉翠苑業主立案法團，由於該屋苑的物業管理公司為商業機構，因此不能以合辦或協辦團體身份參與是項活動，以免有宣傳之嫌。
41. 委員會一致通過愉翠苑業主立案法團所提交的「歡樂海鮮餐」及「新春行大運」兩宗撥款申請，批准款額各為3,900元，合共7,800元。
VII.  分區委員會撥款申請
(a) 沙田東二分區委員會
    (文書CSCD 63/2002)

42. 鄭楚光先生申報他是沙田東二分區委員會的主席。周嘉強先生、崔康常博士、何秀武先生、梁國顯先生、陳榮新先生及鍾日榮先生申報他們是該會的委員。主席建議上述人士就此項撥款申請沒有表決權。委員對主席的建議並無異議。
43. 委員會一致通過沙田東二分區委員會所提交的「沙田東二分區教育及社區綜合服務嘉年華」撥款申請，批准款額為30,000元。
(b) 沙田東三分區委員會
 (文書CSCD 68/2002)

44. 蔣德明先生申報他是沙田東三分區委員會的主席。主席林康華先生、陳國添先生、梁志堅先生及楊倩紅女士申報他們是該會的委員。主席建議上述人士就此項撥款申請沒有表決權。委員對主席的建議並無異議。
45. 陳榮新先生詢問，是項活動由沙田區議會贊助，主辦團體是否需要為參加者購買保險。
46. 程張迎先生回應說，區議會的撥款準則並無硬性規定主辦團體須為參加者購買保險，但會鼓勵他們購買，以保障參加者，以及避免一旦發生意外，主辦團體需為意外負上直接責任。
47. 委員會一致通過沙田東三分區委員會所提交的「沙田節東三分區同樂日」撥款申請，批准款額為30,000元。
(c)  沙田西二分區委員會
(文書CSCD 64/2002)

48. 韋國洪太平紳士、何厚祥先生、梁永雄先生、莫偉雄先生、鄧永昌先生及袁貴才先生申報他們是該會的委員。主席建議上述人士就此項撥款申請沒有表決權。委員對主席的建議並無異議。
49. 委員會一致通過沙田西二分區委員會所提交的「認識西二分區設施暨盆菜聯歡會」撥款申請，批准款額為30,000元。
VIII.工作小組撥款申請
    (文書CSCD 66/2002)

50. 委員會一致通過由旅遊業發展工作小組及公民意識推廣及青少年事務工作小組提交的撥款申請。批准款額分別為116,685元及26,750元。
IX. 工作小組報告
    (文書CSCD 69/2002)

51. 委員知悉下列工作小組的會議紀錄內容:

(1) 旅遊業發展工作小組;

(2) 婦女參與社區事務工作小組; 及
(3) 「國際復康日」沙田區活動籌備工作小組。
XIII. 下次會議日期及時間
52.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將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四)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
53. 會議於下午三時三十分結束。
                           沙田區議會秘書處
                             STDC 13/15/25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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